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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B0_88_E4_B8_80_E6_c36_53403.htm 案例：刘女士的丈夫在与

她结婚3年后，为了另一个女人，抛下她和他们刚满2周岁的

女儿离家出走，并且带走了家中的全部积蓄。刘女士多方打

听丈夫的下落，都没有结果。一晃几个月过去了，刘女士对

丈夫的回归彻底丧失了希望。为了将女儿抚养成人，刘女士

想到了离婚，只有这样她才能找到新的生活，也使自己的女

儿能够像别人的孩子那样幸福地生活。可当她到法院起诉离

婚时，她的请求却令法官们争论得不可开交。 一方下落不明

的离婚案件法院该不该受理 有的法官认为，此案不应受理。

因为刘女士的起诉书中没有具体写明对方当事人的住所或经

常居住地。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起诉时要有明确的被告。

这包含两层含义：被告具有诉讼主体资格；被告的地位应当

明确，即起诉书应当记明当事人的具体住所或经常居住地。

这是当事人应尽的诉讼义务。如果当事人不能提供对方当事

人的确切住所或经常居住地，那么法院就应以不符合起诉条

件为由，不予受理。 有的法官认为，此案应当受理。因为虽

然刘女士不能提供丈夫现在的具体住址，但是不能认为其没

有提供对方当事人的住所。其丈夫离家才几个月，可以认定

为离开最后居住地不满一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

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的规定，公民离开住所

地连续居住1年以上的地方，为经常居住地。所以不论其丈夫

现在何处，都不构成经常居住地。那么，刘女士提供了其丈

夫在几个月之前的居住地，应当认定其提供了对方当事人的



住所。法院应当认定起诉符合法定条件，予以受理。 此案涉

及到一方当事人下落不明的离婚案件该不该受理的问题。笔

者认为，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明确什么是下落不明。根据

最高法院的有关司法解释，下落不明是指公民离开最后居住

地后没有音讯的状态。下落不明的起算时间是从公民音讯消

失之次日起算。我国民诉法规定的“要有明确的被告”只是

对当事人的住所或经常居住地的一种初步审查，不应作为定

案的依据，否则就妨害了当事人诉权的行使。在司法实践中

也不可能要求立案的法官具体核实对方当事人的住址是否真

实。现实生活中，一些简易的事件，法院也不可能要求一方

当事人对另一方当事人的具体情况进行全面了解。如一人从

某楼下经过时，被从楼上落下的花盆砸伤。楼上住着五六家

甚至更多，他不知道具体是哪家的花盆砸伤自己。此时，虽

然法律规定起诉时要有明确的被告，但法院不能要求当事人

起诉时指明到底是谁家的花盆砸伤自己，以这家为被告，而

应允许当事人以楼上的几家甚至更多的人为被告。具体到本

案中，刘女士起诉离婚，她所须列明的被告情况只包括：自

己与丈夫夫妻关系的证明；提供丈夫在几个月前与其共同生

活的住址。 需要指出的是，如果当事人不能提供对方当事人

起诉时所在地，法院可以采取公告送达的形式送达相关法律

文书。 受理后如何处理 对此，有两种意见：判决驳回原告诉

讼请求；判决离婚。 认为应驳回原告诉讼请求是基于我国婚

姻法的有关规定：一方被宣告失踪，另一方提出离婚诉讼的

，应准予离婚。而刘女士的丈夫不符合宣告失踪的条件，所

以，应当认定双方不符合离婚条件。此外，婚姻法还规定：

因感情不和分居满2年，经调解无效的，应准许离婚。刘女士



与丈夫分居才几个月，不符合此规定，所以也不能认定双方

符合离婚条件；认为应当认定夫妻感情确已破裂，而判决离

婚的意见是基于我国民诉法的规定，公告送达后，如果被告

应诉，按庭审情况确定夫妻感情是否破裂。如果被告在公告

期满后没有应诉，依法理，一方经合法传唤没到庭参加诉讼

，就失去答辩权利，按另一方当事人的起诉理由，缺席判决

离婚。这符合婚姻法规定的其他导致夫妻感情破裂的情形。 

笔者认为，对于一方当事人下落不明的离婚案件，在受理之

后，应当区分善意下落不明和恶意下落不明。善意下落不明

是指非由于自身的原因下落不明。比如因自然灾害、意外事

件、战争等情况的下落不明。这种下落不明，下落不明人主

观上没有恶意，他的下落不明完全是因为客观原因造成自己

不能与近亲属和其他利害关系人联络。恶意下落不明是指下

落不明人自己主动离开最后居所地，有意和其近亲属及其他

利害关系人断绝联系，以达到逃避法律义务或其他损害亲属

及利害关系人的目的。对于善意的下落不明人应当得到法律

的保护，在离婚案件中，应当按照婚姻法的规定，严格按照

宣告失踪的程序，宣告下落不明一方失踪。宣告失踪之后，

另一方起诉离婚的，法院才能准予离婚。对于恶意下落不明

的一方，法律应保护无过错方的利益。认定下落不明的一方

有意离开最后居住地，并有意和自己的近亲属及其他利害关

系人断绝联系的，应当按照婚姻法规定的“遗弃家庭成员”

的情形，判决准予离婚。在认定下落不明人是善意，还是恶

意的问题上，应当考虑下落不明一方离开最后居住地的理由

，过错程度，对另一方造成的损害后果及起诉一方的境况等

综合因素确定。证明一方下落不明时应当出具当地居委会或



村委会的证明。证明的内容有：证明对方离开最后居住地的

时间；证明对方离开居住地的理由。不能证明离开最后居住

地理由的，应当有其他证据证明下落不明一方离开最后居住

地的目的。 当今，对于社会上一些遗弃家庭成员而故意下落

不明的人，法律出现了盲区。在司法实践中，法官应更多地

考虑对无过错一方利益的保护，对于恶意下落不明遗弃家庭

成员的人要进行必要的约束。当然，在具体案件中，应当具

体分析，适当的运用相关证据和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一旦证

实杳无音讯者为恶意下落不明，就应尽快结束双方的婚姻关

系，使得无过错方有时间考虑以后的生活，保护他们的合法

权益，维护子女的利益。上述案例，法院最终判决刘女士与

其丈夫离婚。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